“诚信服务 放心消费”行动检查内容
根据“诚信服务  放心消费”行动提出的“规范服务、措施保障、用户沟通、诚信建设”的要求，结合《电信服务规范》和2007年行风建设工作要点，重点检查以下五项内容：

1、各企业“诚信服务  放心消费”行动总体开展情况，七个方面问题（附件1）的排查情况，四项基本要求（附件2）的落实情况；

2、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响应“诚信服务  放心消费”行动要求、对社会做出公开承诺（附件3）的兑现情况；

3、《电信条例》、《电信服务规范》及电信监管机构发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其中重点检查各企业在通话详细清单查询、遵守服务协议及信息服务业务收费确认等方面的情况；

4、各企业牵头组织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参与行动的情况；

5、用户投诉、申诉处理情况，用户对各市级公司开展“诚信服务  放心消费”行动及兑现电信服务承诺情况的反映，有无严重侵害用户正当权益的行为，特别是价格欺诈、消费陷阱、霸王条款等社会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

附件1：重点排查的七个方面问题

1、收费及资费方面：未按规定明码标价，夸大资费优惠幅度，模糊资费构成；没有经过用户自主选择并确认，单方面开通电信业务并强行收取服务费用，或单方面改变与用户约定的资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各类业务特别是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强制服务并收费、诱导或欺骗消费、虚假宣传和乱收费等价格欺诈行为。

2、营销管理方面：业务规程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故意隐瞒业务限制使用条件；忽视对代经销商营销、服务过程的监督管理。

3、服务履约方面：电信服务协议中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责权利不对等，未对有效期、资费等必需协议事项进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单方面违约行为。

4、技术管理方面：未采取必要的技术管理措施保障《电信服务规范》等规定的服务质量；增值电信业务未按照“信部清〔2006〕574号”等文件要求全部纳入统一业务管理平台进行管理，业务管理平台存在漏洞，未严格执行“二次确认”等有效技术管理规定。

5、合作管理方面：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对自有增值电信业务的管理要求与对合作经营的增值电信业务的管理要求不一致；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在与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进行合作时，忽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者正当权益。 

6、信息内容方面：传输和传播国家明令禁止信息内容，信息内容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与先进文化的传播方向相违背。

7、投诉处理方面：用户投诉受理、处理专门机构、专业人员和专用渠道不健全；用户需求和建议不能及时响应，用户咨询和投诉不能及时处理和答复；在处理用户投诉过程中推诿、逃避责任，不按规定和承诺进行赔付。

附件2：四项基本要求

1、规范服务：各项业务都有明确的服务标准和清晰的服务规程，且全部符合《电信服务规范》的基本要求：电信企业依据与用户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向用户提供服务，电信服务协议中电信业务种类、电信服务项目、协议有效期以及有效期后的服务关系约定明确，双方责权利对等，协议公平公正；涉及电信业务资费标准和资费标准调整的相关事项，与用户进行明确约定，杜绝任何形式的价格欺诈；包月类、订阅类信息服务的订制全部实施“二次确认”等。

2、措施保障：相对完善的技术管理平台；企业各部门间的协作机制运转流畅，共同保障服务质量；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各个工作环节有充分的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客户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熟知服务规程和用户咨询投诉处理机制，并在日常工作中遵照执行。

3、用户沟通：虚心听取电信用户和社会各界对电信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对用户诉求切实解决，及时反馈；各类电信业务收费明确，用户消费记录清晰可查；建立电信服务争议和解机制，设立专门和解机构，明确用户争议和解率的考核要求；对用户集中关注的电信服务问题，定期进行公开答复。

4、诚信建设：提高思想认识，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服务理念；诚信服务意识深入人心，落实到每一位员工的实际工作中；弘扬先进典型，形成电信服务工作创优争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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